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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效力，然而我国虽然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

但是国际和解协议仍不能在我国直接执行，这不利于商事调解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方式发展。

本文对《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并论述了程序保障是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

正当性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其强制执行力的来源，证明了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合理性。因

为目前我国存在缺少商事调解法规与程序，我国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强，商事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

不高等问题，尚不能满足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为实现与《公约》的衔接，我国应出台指导调解程序意

见，认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并加强调解员专业化培训与建立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的方式，

促使国际和解协议能在我国直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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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Conciliation” give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direct en-
forceability, but although China has signed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Conciliation”, interna-
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are still not directly enforceable in China,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as an independent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discusses the proce-
dural safeguards as the justification basi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
ment to obtain enforceab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as the source of its enforceabil-
ity, which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irect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in China, the ineffective-
ness of China’s settlement agreements, and the low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
tion of commercial mediators, the direct enforcement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cannot yet be sa-
tisfied. In order to achieve convergence with the “Convention”, China should issue opinions to 
guide the mediation process, recognize the enforce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mediators, and establish a qualification sys-
tem for mediators, so as to promote the direct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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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2022 年底新冠疫情的逐渐好转，国内人员的国际出行与国外来华的通道再度扩大，无疑将增加

国际商业交流的机会，促进国际商业的发展。在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的背景下，国际商事合作越来

越多。随之而来要面对的则是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因各方当事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他们的语言与

交流方式不同，文化与价值观念有差异，并且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背景都会影响当事人对于

利益的追求，从而各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可能出现不同认识，由此发生纠纷。其中，需要法律予以调整

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纠纷，可以称为国际商事争议。[1]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商事争议，如何高效、

公正的解决至关重要。 
一个优秀的律师最显着的特征不是在诉讼过程中赢得胜诉判决，而是通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满足并

满足当事人的真正需求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并不总是最好的保证，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可

能更成功。[2]调解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各方指定一个调解员，公正地协助他们通

过谈判达成友好的决定。这种争端解决方式与诉讼和仲裁相比，不仅节省时间和成本效益，而且考虑到

和解协议是由各方自愿达成的，因此有更高的执行可能性。通过国际商事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不仅能提升纠纷解决效率，而且能促进矛盾解决，有利于缓和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

之间的法律、文化冲突，从而有利于各国更好更长远地开展合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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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和解协议(本文的和解协议指的是当事人为解决争端而通过调解而达成的协议)因为是

当事人协商一致自愿达成的，有更高的执行可能性，然而调解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其面临的最大的困

境恰恰是执行方面的问题。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与诉讼判决和冲裁裁决相比并没有在各个国家都获

得当然的强制执行力。更多的则是将其视为合同，仅认为其只有类似合同的拘束力。跨境商事和解协议

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这一问题不由地影响各方当事人选择调解进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为了促进使用调解

来解决国际商业争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制定推出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

约》(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或《公约》”)，希望复刻《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

简称“《纽约公约》”)在国际仲裁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功。《公约》希冀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来实现这一目标。《公约》的规定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地位提升为国际法承认的一种新型法律文书，

在符合《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跨境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既不是合同，也不是仲裁裁决，

属于《公约》范围并满足其条件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享有独特的地位。 
目前在我国，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仍然是一种合同而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关

于建设“一带一路”的当事人之间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想要在我国获得强制执行力需要具有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这一步骤。1 其余的和解协议也依赖于法院或者仲裁庭将其转换为法院调解书、法

院判决或仲裁调解书、仲裁裁决等形式才能强制执行。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三条规定直接赋予符合

《公约》条件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力。随着《公约》的生效与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国际商事调解在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占比将不断扩大，我国若仍然依赖于法院或者仲裁庭赋予和解协议强制力不仅更

为繁琐，也是将调解置于诉讼或仲裁之下，不利于商事调解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方式发展。

下文将分析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获得强制执行力的合理性，以及在我国未能直接执行的原因，并提

出改进建议，为《公约》在理论上被我国早日批准适用打下基础。 

2.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 

一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想要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缔约国之间获得跨境强制执行力首先应当符合

《公约》的规定，本节将探讨在《公约》项下一份和解协议应满足何种的条件才可以在缔约国直接执行。 
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

协议(settlement agreement)”。 
(一) 经调解的 
为使和解协议涵盖在《公约》的范围内，它必须是调解的结果。2 但对于何为“调解”，《公约》规

定了一个极为广泛概念，没有规定只有使用“调解”一词才能被纳入《公约》。这确保了包括那些可能

具有调解的所有特征但没有被称为调解的争端解决方式也能被纳入到《公约》的框架之中，受到《公约》

保护。此外，其广泛概念的另一个表现是也包括了非正式程序，而不是像一些人在谈判期间提议的那样，

仅仅涵盖有组织(类似专业调解机构)所进行的调解。[4]这种做法无疑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它对

那些仅仅因为调解的灵活性而诉诸于调解的许多人来说并不具有歧视性。 
同时，对于调解的要求必须是有第三人参与的调解，排除了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调解之后达成的和

解协议。对于作为第三人的调解员数量除了至少一人之外并没有特殊的要求，但调解员并不能对争议当

事人强行施加解决办法，即调解员只能发挥推动调解进程的作用，最多只能对当事人的提出建议，而不

能以各自手段要求当事人接受自己的解决方案。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2《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2 条第 3 款“调解”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指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调解员”)
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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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性 
一份通过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必须是“国际性”才能适用于《公约》。《公约》对于“国际性”的

定义十分广泛。只要至少有两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不在同一国家即满足了《公约》的国际性要求。如果一

方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根据《公约》第 2 条第 1 款 a 条选择与和解协议所解决的争议关系最密切的营

业地，同时考虑到订立和解协议时已为各方当事人知道或者预期的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营业地，

按照《公约》的规定，以当事人惯常居所地作为代替。 
如果当事人的营业地或惯常居所地都在同一国家，并不当然的排除在《公约》之外。若当事人营业

地所在国与和解协议的所要求的义务履行地国或与和解协议所涉时效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不同，仍然符合

国际性要求。即两家营业地在中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了调解，但和解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履行需要在美国

完成，那这份和解协议符合了《公约》关于国际性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公约》条文的规定是相当

一部分(substantial part)的义务，在中文文本的理解上相当一部分并非要求全部，甚至主要、绝大多数义

务的程度都不必达到。按照该词语的理解可能对“相当一部分”在日后出现争议，究极何种程度的义务

算是“相当一部分”，是占比 40%、30%还是可以更少或者要求更多，这可能依赖于日后的各国对于是

扩大适用《公约》还是限制适用《公约》的态度以及司法实践作出回应。而对英文文本 substantial part
是将其理解为大量的还是实质的也可能会引起争议，不同的理解与翻译将对《公约》的适用产生巨大的

影响。本文认为，从目的解释入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商事调解作为一种争端

解决方式，那么为了发展商事调解对于该义务数量质量的要求解释可以较为宽松，以扩大《公约》的适

用范围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此外《公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并不试图纳入调解的地点。考虑到国际调解可能涉及许多司法

管辖区，因而几乎不可能肯定地商定调解的“所在地”，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特点。[5] 
(三) 商事争议 
《公约》规范与保护的是为了解决“商事”争议而达成的协议，其他类型的纠纷争议的和解协议并

不适用《公约》。然而《公约》并没有对于“商事”下定义，而是采取了列举式的方法将于个人、家庭

等消费者交易以及有关家庭、继承与就业方面的协议排除在外。在消费者、劳动关系之间有一方当事人

相对另外当事人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一般国内法都对其给予了特殊保护，并且在调解时双方谈判实力

可能并不平等。而家庭、继承方面的矛盾、争议十分复杂而又敏感，显然与商事交易不是同类型纠纷。

并且外国法院执行这类型纠纷的和解协议有可能会与当地法律或公共政策产生冲突。 
虽然《公约》并没对“商事”给出具体定义，但是与《公约》同时起草的 2018 年的《贸易法委员会

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脚注 1 中予以了一些说明。
3《示范法》的脚注中对于“商事”的理解也没有作出严格的定义，其注重广义解释，并且对于商业关系

的发生不局限于合同，并且对于“商事”的理解并非为各国国内法为依据和标准。目前，我国并没有单

独的商法典，对于商业或商事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学说，不过为了促进商业与解决商业纠纷的能

力发展，选择《示范法》的商事理解精神，将商事的范围扩大是十分可取的。 
(四) 书面形式 
和解协议还需要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和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当事人自愿达成

 

 

3对“商事”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以涵盖由于一切商业性质关系列而发生的事项，无论这种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关系。商业性质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者交换货物或者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业代表或者代理；保理；租赁；工程建造；

咨询；工程技术；发放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务；保险；开发协议或者特许权；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或者商业合作；

航空、海路、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输。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zh/22-01362_mediation_guide_ebook_chinese.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23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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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在商事交往中承认口头形式的协议虽然更能促进商事交往与争议当时达成一致。但是如今世界

市场风云诡谲，政治局势跌宕起伏，当时达成的和解协议很有可能一方当事人在没有书面形式的情况下

矢口否认。《公约》赋予了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口头形式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被反悔，另一方当事人

的举证是极为困难而且繁琐的。这会导致和解协议的执行困难程度不降反升，反而更会让当事人对选择

调解解决纠纷产生顾虑。 
对于书面形式的要求，《公约》秉承着一贯扩大适用的精神并不严格，只要能够记录下来即为书面，

包括电子形式的交流达成的协议，只要其中的信息能够被调取查询即可。例如，在我国，当事人通过微

信群聊达成和解协议，其中的聊天记录能打印下来且能证明是各方当事人发出的也满足书面形式。 
(五) 除外情形 
《公约》明确将两种和解协议排除在外，即可以作为或者类似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协议。正如上

文中提到，《公约》对于调解的形式十分宽松，并不局限于专业的调解机构，也不要求是绝对独立的调

解程序。有的学者便提出“在仲调结合或诉调结合的程序下产生的和解协议，并非绝对地排除在《公约》

的适用范围之外。”[6] 
先从诉调结合的程序来说，《公约》规定了由法院批准或在法院相关程序中订立的协议也排除在外。

这将我国司法确认所赋予执行力的和解协议排除《公约》之外。我国法院对于民事案件的调解并非强制

性，也是依照自愿原则进行。我国法院在调解成功之后，法院出具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之后具有法律

效力，这一过程是否是《公约》所指的法院相关程序尚不明晰。本文认为，首先虽然在我国法院进行调

解也是秉承自愿原则，但是进入调解过程之后仍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其次，作为调解员的法官虽然看上

去符合《公约》所指的不能给当事人强加解决方法，但是调解不成转为诉讼程序之后仍是该法官进行审

判程序，这给各方当事人心理上无疑有压力的。在这种时候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真正的公平、公正，符

合自愿原则是存疑的。同一个法官是否真的能真正将调解和诉讼区分开，将调解过程中的案情了解先验

的影响剥离都是难以保证的。同理，仲裁员也是如此。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法院诉前调解的这种诉调结

合的程序中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应当适用《公约》。 
以仲调程序来说，《公约》对于排除适用的类似仲裁裁决的和解协议要求有两个，一是“记录在案”，

二是“可作为仲裁裁决”。若一个和解协议仅仅记录在案而不可以作为仲裁裁决是否就可以适用《公约》

了呢？如同上文赘述，同一仲裁庭或仲裁员既要调解又在调解失败之后进行仲裁显得并不那么公正，当

事人依旧有顾虑。而且调解作为一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方式，并不应该沦为诉讼或仲裁的附庸。调解员和

法官或仲裁员的人员区分更加有利于实现公正的结果。所以，本文认为同一仲裁庭下的仲调结合的程序

中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应当适用《公约》。 

3. 我国和解协议执行力的正当性与来源 

目前在我国，和解协议的仍被看成一种民事合同，对当事人仅具有合同的拘束力，并没有强制执行

力。但随着我国积极推进《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起草、出台，并且作为首批签署国可以认定我国对于国

际商事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态度是积极的。本节将探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正当

性及其来源。 
诉讼和仲裁作为作为两种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其所产生的法律文书判决与裁决都具有强制执行力。

各方当事人在诉讼或仲裁中将彼此的争端解决结果交由第三人来判断与决定，并承担相应的结果，其背

后是对法官与仲裁员的公正裁判的信任。这种信任源自于公正的程序，在由第三者决定纠纷解决结果的

场合下，程序保障必不可少，纠纷解决的正当性源于对程序的严格遵守。[7]例如我国法院的诉讼程序有

整套《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予以保障，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上诉制度以保障结果的正确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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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的组成、程序以及裁决要严格遵守仲裁协议的规定，《纽约公约》规定若当事人在无法对案件提

出意见的情况被作出了裁决可以拒绝执行等都保障了当事人获得公正裁判的机会。 
在上述论述中，对于诉讼与仲裁此种第三人可以决定裁判结果的争端解决方式其正当性是由公正的

程序保障，而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自愿达成的，根据《公约》的规

定调解员并不能强行施加解决的方法于当事人，这是调解与诉讼和仲裁的本质差异。并且调解因其灵活

自由的优势吸引当事人，若强行规定一整套复杂的程序反而使得调解的优势并不突出。不过，仍需要一

定的程序保障经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但与诉讼和仲裁的程序不同的是，诉讼

与仲裁的程序侧重约束行使裁判权的第三人从而到达公正的结果，而调解的程序应侧重全面保障当事人

的“自愿”原则，即通过程序保障和解协议的达成完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在调解程序在没有受

到来自调解员的压力，也无需考虑该和解结果是否“公平合理”。 
法院的判决强制执行力来源是依靠国家的公权力背书，其探究背后的原理是公民将自身的部分权利

让渡。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力来源于申请仲裁的当事人将自身的部分权力让渡给仲裁庭。而仲裁庭的权

力全部来自于仲裁协议，那么仲裁协议可以理解为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原则，将自身部分权利通过仲裁

协议的方式转让给了仲裁庭，并表示愿意接受仲裁裁决，如果不遵守也要承担被强制执行的代价。由此，

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的来源同样可以认为是各方当事人实施意思自治，“自愿”放弃

了随意反悔的权利，通过给予其强制执行力达到各方愿意遵守的目的。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和第三方

均耗费了一定解纷成本和资源[7]，即使有第三人的调解的程序较为不如诉讼、仲裁那样复杂全面，但依

旧是一定的程序，仅仅将其效力视为民事合同并不是十分合适。 

4. 我国国际和解协议未能直接执行的问题所在 

(一) 商事调解法规与程序空白 
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主要着力于规范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而对于专门的商事调解，尤其是国际商

事调解，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保障。上文已经论述了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

的保障。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商事调解往往缺乏明确的程序指导，在没有明确的程序规范的情况下，

不同的调解机构和调解员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调解，导致了调解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下降。

这使得当事人难以确定自己的权益和义务，增加了争议解决的复杂性。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商事

活动充满了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商事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却仍然处于相对初级的发

展阶段。如果没有足够的程序保障，商事调解制度将难以有序运行，而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

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并且缺乏明确的程序保障可能会导致商事调解容易被滥用或恶意利用。不法

之徒可能会试图操纵调解过程，以谋取个人私利，这对商事调解的声誉和信任度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

下如果贸然批准执行《公约》将会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利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市场化

与国际化发展。 
(二) 我国和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 
我国虽然已经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是人大常委会尚未批准，《公约》对我国还没有产生

效力。《公约》规定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力在我国尚不适用。在我国目前和解协议在实际上仍

只具有合同的效力，而对于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学界一直有许多争论，这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

国的直接执行造成理论上的阻碍。 
(三) 我国商事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 
一份调解协议能够被国际认可执行，离不开被认可的优秀调解员。而我国对于专业化的商事调解尚

处于初级阶段，导致调解员对于商事调解的理念与要求也尚未达到应有的标准。我国的调解制度过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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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为主，其对于调解员的要求与国际商事调解相比是天差地别的。商事纠纷与普

通的民间纠纷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商事纠纷更为复杂，且涉及专业知识较多，对调解员有更高的要求。

[8]我国是“民商合一”的国家，受到民事纠纷解决思想的影响，对于争议解决的结果一直有追求公平、

公正的要求。而对于商事争议的解决并非需要结果的绝对公平、公正，更加追求效率，只要符合双方最

大利益即可。民事纠纷解决思维本质上是司法思维，是一种由果溯因的结果导向型的逆向思维。商事案

件的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是生产目的，民事案件的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是生活目的。由于商事案件、民

事案件的利益格局不同，发生利益冲突的影响就会有所不同，因此，纠纷解决思维也就会有所不同。[9]
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除应具备国内民商事案件调解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外，还需具备外语能力、跨文

化沟通能力，最好还要对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体例、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10]在我国目前调解员资质良莠

不齐的情况下，其所促成的调解协议很难有信服力可以直接执行。 

5. 我国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制度的完善 

(一) 制定灵活必要的调解程序 
目前在我国，出台一部专业商事调解法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耗时许久，且

我国并没对商事有统一的界定，可以预见短时间内国内众多学者呼吁的商事调解法是不同能够出台的。

为了发展与规范商事调解活动，使其获得强制执行力具有正当性，可以在全国层面出台商事调解，特别

是国际商事调解的指导程序，将必要的程序规范列明。但调解因其特殊灵活的优势，该程序建议不需要

完备苛责，只要列明能保障当事人自愿参与调解，处于平等协商的地位，具有同样的调解权利与义务，

保障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程序即可。 
(二) 认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以及我国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推进、签署都表明了国内

国际对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认可。在我国商事调解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先行认可在

具有必要程序的调解过程中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不仅有利于调解在我国的发展，

吸引国内国际商事主体在我国通过调解解决商事争端，也有利于节约我国的司法资源，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更好的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待到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壮大，法律制度、人才储备、思想观念成

熟时对于所有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都认可其具有强制执行力。 
(三) 加强调解员专业化培训与建立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 
在商事争议解决中，调解员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沟通技能，

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达成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加强调解员专业化培训与建立调解员资

格认证制度对于提高调解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通过调剂员资格认证可以确保调解员具备必要的资质和

能力，以胜任商事调解工作。调解员的培训应该是全面的。这包括理论知识的传授、实际案例的分析、

沟通技巧的培养以及法律和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课程应该涵盖商事调解的各个方面，包括

调解程序、伦理规范、协商技巧、冲突解决理论等等。这将确保调解员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种

不同类型的商事争议中胜任。认证程序应该严格，包括考试、面试、案例分析等多个环节，以评估调解

员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认证的调解员才能够参与商事调解案件，这有助于提高调解员的质量和信誉。 

6. 结语 

和解协议要想在《新加坡调解公约》下获得强制执行力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经调解、国际性、

解决商事争端以及以书面形式存在。程序保障是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依据，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其强制执行力的来源。然而，当前我国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包括缺乏相关的商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70


徐皓铖 
 

 

DOI: 10.12677/ds.2023.96370 2720 争议解决 
 

事调解法规和程序、和解协议效力不足、商事调解员专业化不高等。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与《新加

坡调解公约》的衔接，我国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出台指导调解程序的意见，明确国际商事和解

协议需要经过正当程序调解，并满足《公约》的相关要求，才能获得强制执行力。这将为调解的程序保

障提供法律依据，确保调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其次，我国可以逐步认可所有经过正当程序调解的国际

商事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帮助我国逐步适应和接纳《公约》的要

求，同时也为国际商事调解提供更加稳定的法律环境。此外，加强商事调解员的专业化培训和建立调解

员资格认证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提高调解员的素质和能力，确保他们能够胜任商事调解工作，进

一步增强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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